
內政部資訊中心組織規程第二條、第三條修正總
說明
    內政部資訊中心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於七十五年一月八日訂

定發布，曾於一百十年三月九日修正施行。茲為執行政府重要資料庫保

有機關資訊安全業務，行政院核增內政部資訊安全人力二人，爰修正本

規程第二條、第三條，定明內政部資訊中心新設資訊安全科，並增列其

業務職掌；另科數由五科修正為六科。



內政部資訊中心組織規程第二條、第三條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中心掌理下列

事項：

一、關於內政資訊系統

之整體規劃事項。

二、關於本部各單位及

所屬機關業務資訊

處理及電子作業之

會同規劃、設計及

處理事項。

三、關於本部及所屬機

關申請應用及設置

電子計算機計畫之

核轉事項。

四、關於地方政府執行

內政業務電子作業

之輔導事項。

五、關於本部所屬機關

及地方政府執行內

政業務電子作業處

理績效之檢查、評

核事項。

六、關於全國內政資訊

集中處理及供應事

項。

七、關於內政業務電子

作業之研究發展、

系統規範、作業手

第二條  本中心掌理下列

事項：

一、關於內政資訊系統

之整體規劃事項。

二、關於本部各單位及

附屬機關業務資訊

處理及電子作業之

會同規劃、設計及

處理事項。

三、關於本部及附屬機

關申請應用及設置

電子計算機計畫之

核轉事項。

四、關於地方政府執行

內政業務電子作業

之輔導事項。

五、關於本部附屬機關

及地方政府執行內

政業務電子作業處

理績效之檢查、評

核事項。

六、關於全國內政資訊

集中處理及供應事

項。

七、關於內政業務電子

作業之研究發展、

系統規範、作業手

為執行政府重要資料庫保

有機關資訊安全業務，內

政部資訊中心新增資訊安

全科專責辦理資訊安全相

關業務，爰增訂第九款，

原第九款遞移為第十款，

並配合法制體例，酌作文

字修正。



冊審訂、以及有關

訓練講習事項。

八、關於戶政資訊相關

業務之推動及應用

規劃事項。

九、關於本部及所屬機

關資訊安全之規

劃、推動、宣導、

稽核及評核事項。

十、其他有關內政業務

電子作業事項。

冊審訂、以及有關

訓練講習事項。

八、關於戶政資訊相關

業務之推動及應用

規劃。

九、其他有關內政業務

電子作業事項。

第三條  本中心設六科，

分別掌理前條所列事

項。

第三條  本中心設五科，

分別掌理前條所列事

項。

為執行政府重要資料庫保

有機關資訊安全業務，內

政部資訊中心新增一科，

專責辦理資訊安全相關業

務，爰將該中心科數由五

科修正為六科。



內政部資訊中心編制表修正總說明
    內政部資訊中心編制表(以下簡稱本編制表)於七十五年一月八日訂

定發布，曾於一百十年三月九日修正施行。茲為執行政府重要資料庫保

有機關資訊安全業務，行政院核增內政部資訊安全人力二人，爰修正本

編制表，將科長員額由五人修正為六人，技士員額由十三人修正為十四

人，編制員額總數由二十九人調整為三十一人。



內政部資訊中心編制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註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註 未修正。

主任 簡任
第十二職
等

（一）
由參事或相
當職務人員
兼任。

主任 簡任
第十二職
等

（一）
由參事或相
當職務人員
兼任。

未修正。

副主
任

簡任
第十職等
至第十一
職等

（一）
由簡任技正
或相當職務
人員兼任。

副主
任

簡任
第十職等
至第十一
職等

（一）
由簡任技正
或相當職務
人員兼任。

未修正。

技正 薦任
第八職等
至第九職
等

九

內二人得列
簡任第十職
等至第十一
職等。

技正 薦任
第八職等
至第九職
等

九

內二人得列
簡任第十職
等至第十一
職等。

未修正。

科長 薦任 第九職等 六 科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五

為執行政府重要
資料庫保有機關
資訊安全業務，
內政部資訊中心
核增科長員額一
人，科長員額由
五 人 修 正 為 六
人。

技士
委任
或薦
任

第五職等
或第六職
等至第七
職等

十四 技士
委任
或薦
任

第五職等
或第六職
等至第七
職等

十三

為執行政府重要
資料庫保有機關
資訊安全業務，
內政部資訊中心
核增技士員額一
人，技士員額由
十三人修正為十
四人。

科員
委任
或薦
任

第五職等
或第六職
等至第七
職等

二 科員
委任
或薦
任

第五職等
或第六職
等至第七
職等

二

未修正。

合計
三十一
（二）

合計
二十九
（二）

配合行政院核增
員額二人，編制
員額總數由二十
九人修正為三十
一人。

附註：

一、本編制表除主任、副主任外，各

職稱及職等悉照內政部組織法之

規定訂列。

二、員額係由內政部現有總員額內調

充之。

附註：

一、本編制表除主任、副主任外，各

職稱及職等悉照內政部組織法之

規定訂列。

二、員額係由內政部現有總員額內調

充之。

未修正。


